
中国 SOS 儿童村固定资产管理规定

固定资产属于国有资产。凡购置单价在 800 元以上，使用年限在

1年以上，均属固定资产范围。现根据 SOS 儿童村实际情况，特制定

本规定。

一、固定资产购置

1、 购置固定资产需要由申请部门写出书面报告，上报主管领导，

经村办公室研究同意后方能办理。

2、 购入固定资产后，必须经领导签字，物资管理人员验收，开入

库存单按项目逐一填写固定资产卡片（一式两份）后方可报销。

3、 凡外单位赞助属固定资产范围的物资，由办公室登记，凭赞助

物资登记表交物资管理人员办理入库。

二、固定资产使用与保管

1、 固定资产应有专人管理，要遵循谁使用谁保管的原则，将责任

落实到部门和个人，物资使用人员应懂设备性能并负责日常的维护

保养，并根据要求将现有设备保管、维修情况及时上报有关部门。

2、 对固定资产实行村办公室（或由村办公室指定专人，以下简称

“专人”）和使用部门两级管理，村办公室（或专人）根据固定资

产发放单，经领导批准，交付使用部门，并有权监督检查固定资产

的使用状况。

3、 领用固定资产，必须履行登记、确定保管人手续。对于不需用

的固定资产及时交回村办公室，并办理有关手续。物品使用或保管



责任人有变更时必须及时通知物资管理人员变更手续。

4、 凡属固定资产，未经领导批准，任何个人无权出租、出让或借

他人使用，无权擅自处理。

三、帐卡的使用

1、 村办公室（或专人）根据财务部门的固定资产分类，设置实物

帐和使用部门财产使用登记薄，进行实物数量管理，以反映固定资

产的购入、领用、结余以及分布使用情况。

2、 财务部门设置固定资产总帐及明细帐。

3、 财务人员根据物资管理人员开具的固定资产入库存单登记总

帐、明细帐，并填写固定资产卡片编号（编完后的卡片退还物资管

理人员）。

4、 固定资产领用时，随其交使用部门一张，等调出或报废时交给

物资管理人员，两张卡片同时注销，并报告村办公室（或专人），

向财务办理有关手续。

5、 固定资产领用前，村办公室（或专人）必须根据卡片内容，逐

一核对，方可交使用部门。

四、财产的清查盘点

1、 每年以财务部门、村办公室（或专人）为主、使用单位为辅，

进行一次全面清查盘点，保证固定资产的完好无损。

2、 根据盘点清查结算写出清查报告，对固定资产的盘盈、盘亏按

规定办理报批手续，写出书面报告。

3、 认真清查，及时核对，调整有关帐、卡、表，做到帐卡相符，



帐表相符。

五、固定资产的处置

1、 固定资产报废时，必须由使用部门写出具体物品的报废理由，

上报村办公室（或专人），由儿童村领导审批核实按固定资产有关

规定方可处置（大项目资产报废必须有技术鉴定）。

2、 报废物品单价金额（原值）在五万元以下的由村里审批，五万

元以上的报儿童村协会审批。报废固定资产的清单上报儿童村协会

留存。

3、 固定资产变卖调出的应由物管部门申请，经村领导审核后方可

实施，变卖收入交财务部门入帐（出售的大项目资产必须有评估机

构出具的有关资产评估及确认文件）。

4、 财务部门根据村领导审批后的固定资产处置通知单，冲减固定

资产总帐、明细帐，撤销固定资产卡片（单独保存）。

六、监督检查

1、 由儿童村办公室（或专人）和财务部门对固定资产使用部门所

使用保管的固定资产进行监督检查。

2、 儿童村办公室和财务部门有权对负责任的使用部门或个人提

出批评或处罚意见。

七、固定资产报告

1、 物管部门根据每年的年检情况，及时向村领导书面报告，报告

内容写明固定资产存量、使用情况、制度执行情况、存在问题、改

进措施等。



2、 各村应向协会定期报送新增固定资产、报废固定资产情况表，

对固定资产存量使用情况，制度执行情况及监督检查情况也要定期

进行报告，如有必要，应当加以文字分析说明。

中国 SOS 儿童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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